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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異常行為 

(係指學生出現身心異常或適應不良等行為需要協助處理時) 

實習指導老師(或單位輔導老師)

依實習場所處理流程辦理 

知會學校教學單位 

之實習負責窗口 

依需要通知行政單位

協助(例如：校安中

心、生輔組、諮商中

心、衛保組、住輔組

或學務處、進推處/ 

嘉義分部學務組、嘉義

分部進推組協助) 

視需要陳報 

教學主管  

教學單位 

主管 

知會 

班級導師 

導師 

視學生狀況協助緊急送醫 

學生返校前應依規定取相關證明，始可申

請返校。 

依需要通知家長，並協助學生就醫或返家

休養。 

視需要由教學單位召開特殊個案協調

會，邀請相關單位出席，並會同家長完成

「輔導協議書」簽署後，學生方可返校。 

導師依規定完成「學生異常事件處理報告

表」陳核及相關表單填寫，並妥適保存相

關紀錄。 


